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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华福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二）》《华福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次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

福证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海通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海通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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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11月 11日发布的《华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公告》，公司涉及重大资产出售，基本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兴银成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基于自身业务

需要，于 2022年 11月 9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对持有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合光能）（688599.SH）股票进行了减持出售。本次交易基本情况如

下：

交易买方：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晶旻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晶旻）

交易卖方：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兴银成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银

资本）

交易价格：61.17元/股

交易数量：27,796,200股

交易总金额：1,700,293,554.00元

预计损益情况：本次交易预计扣除成本后收益为正

交易方式：采用大宗交易方式

交易协议：未签署协议和合同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21年度发行人财务数据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203956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1

年末合并口径总资产 775.61亿元，净资产 142.06亿元，营业收入 52.92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公司债券

持续信息披露》中第六号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规定，本次出售资产总价值 17.00

亿元占发行人上年末资产总额未达到 50%以上；本次出售资产为股权，该部分资

产在上年度的营业收入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未达到 50%以上；本次出售

资产净额占发行人上年末净资产未达到 50%以上，因此发行人本次出售资产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晶旻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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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B区 N0056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虹口区

法定代表人：刘幸昀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实缴资本：10,000.00万元

主要股东：上海晗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山西阳煤新型发展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嘉兴道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晶旻主要业务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资产管理，

整体资信和诚信情况良好。

（二）与发行人关系

宁波晶旻不属于发行人关联方、与发行人不受同一方控制或重大影响。

（三）主要财务情况

截至 2021年末，宁波晶旻总资产 688,090.18万元，净资产 606,830.44万元，

净利润 8,132.25万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

兴银资本 2021年度财务数据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204650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2年

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21年末天合光能公开市场价格为 78.90元/股，本次交易部分股权在 2021

年末账面价值为 181,870.54万元。2022年 6月末天合光能公开市场价格为 65.25

元/股，本次交易部分股权在 2022年 6月末账面价值为 150,599.81万元。

天合光能成立于 1997年 12月 26日，注册资本 216,758.74万元，天合光能

2020年 6月 10日上市时，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16.99%。本次交易完成后，发行人

持股比例变更为 12.17%。

天合光能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光伏智慧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业务包

括光伏产品、光伏系统、智慧能源三大板块。光伏产品包括单晶的硅基光伏电池

和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光伏系统包括系统产品业务及光伏电站业务；智慧

能源包括储能解决方案、光伏发电及运维服务、智能微网及多能系统的开发和销

售以及能源云平台运营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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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天合光能合计组件出货量为 24.8GW，深耕 210mm尺寸超高功率“至

尊”组件产品系列，大尺寸组件出货量全球第一；在维护供应链稳定方面，天合

光能进一步以战略合作形式布局产业链上游原材料，结合天合光能战略采购，有

效稳定供应；支架业务合计出货 1.8GW；国外光伏电站业务稳步推进，国内集

中式光伏电站业务营收大幅增长；分布式系统产品业务高速发展，连续三年实现

出货量翻番；储能业务持续强化储能技术储备及研发能力建设，深入布局垂直一

体化产业，开拓与培育全球储能市场，业务发展进入新的轨道。

天合光能 2021年度财务数据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容诚审字［2022]200Z0130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2年三季度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天合光能 2021年度及 2022年三季度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 2022 年 9 月末/1-9 月 2021 年末/年度

1 资产总额 840.91 635.40
2 货币资金总额 161.73 106.90
3 负债总额 586.84 453.76
4 营业收入 581.98 444.80
5 净利润 22.87 18.50
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41 15.48
7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9.55 10.98
8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55.38 -68.52
9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7.27 87.14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未签订协议及合同，通过大宗交易完成资产出售。交易价格确定依

据为上一交易日（2022年 11月 8日）收盘价 73.70元/股的 83%即 61.17元/股，

支付方式为现金交易，支付期限为全额一次性支付，本次交易部分股票当天过户。

五、相关决策情况

公司针对本次出售资产及交易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相关决策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出售资产未出现对持有人权益重大影响，无需召

开持有人会议。

海通证券作为 19 华福 F1、20 华福 01、20 华福 02、20 华福 G1、20 华福

G2、21 华福 C1、21 华福 C2、21 华福 G1、22 华福 G1、22 华福 G3、22 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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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

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相关规定出具本受

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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